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
	企业（农业经营主体）名称
	
	所属辖区
	

	地  址
	
	是否中小微企业
（按备注要求填写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新吸纳劳动者名单（如表格不够可另附名单）

	姓 名
	身份证号
	人员类别
	吸纳
时间
	联系
方式
	社会保险费
缴纳月数
（此栏由审核部门填写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事项
及 承 诺
	现申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     人，补贴金额共计      元。本单位承诺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，已知晓领取就业资金补贴有关规定，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完全负责，接受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、检查、评估等；如有伪造证明材料、瞒报谎报、虚报冒领等违规领取的，将退回资金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县级
人社部门
审核意见
	经最终审核，符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领条件的共     人，补贴金额共计      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业中心经办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名：

党群服务中心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名：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“是否中小微企业”，要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规定的划分标准，真实填报“是”或“否”，如有虚假，将追回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    2.人员类别：企业：脱贫人口(含防返贫监测对象)或退役1年以内的退役军人就业，中小微企业：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。
